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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业绩预告的问询函中需要 

会计师发表意见的有关问题的专项说明 

华兴专字[2026]25009640035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贵部于2026年1月30日下发的《关于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业

绩预告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6】033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已收

悉。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或“本所”)作为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尚股份”或“公司”）2025年年

度报告的会计师，针对问询函中提到的需要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的有关问题

进行了认真核查，我们对公司问询函回复的内容与相关资料、数据进行了认

真核对，并实施了询问、检查等程序。由于对原尚股份2025年度财务报表的

审计工作还在进行中，本专项说明中的会计师意见并不代表我所发表的最终

审计意见，最终以经审计后出具的审计报告和需要会计师出具的相关文件为

准。现将有关问题的意见回复说明如下： 

一、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21 亿元至 3.70 亿元。

而前期三季报显示，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35 亿元，相关财务数据存

在差异。请公司： 

（1）说明全年收入预计下限低于前三季度收入的具体原因，收入调整所涉的

具体业务、对应客户、调整原因、调整前后金额、对前期已披露的各期财务

报告数据的影响，是否需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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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公司前期披露业绩预告显示，2025 年预计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3.21 亿元至 3.70 亿元。其中收入下限未包含哈密项目、国经项目、

旭洋项目及其他 2025 年新增项目所产生的收入，收入上限未包含哈

密项目所产生的的收入，主要原因系相关项目尚在审计流程中，相关

情况尚在核查中，具体如下（注：以下客户与我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2025 年年

度交易金

额（不含

税） 

2025年 1-9

月交易额

（不含税） 

交易内

容 

2025年 12

月 31日应

收账款余

额 

期后回款

（2026年 1

月 31日） 

未计入下限收

入原因 
目前待核查问题 

1 

哈密润鑫

供应链有

限公司 

11,387.19 8,670.38 

大宗商

品煤炭

运输 

8,736.47 500.00 

1、业务收入确

认适用总额法

或净额法尚未

确定； 

2、尚未形成稳

定业务模式，如

无法在审计报

告出具之前续

签，应当作为不

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在总收

入中进行扣除 

1、上游供应商和下

游的下游客户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尚待

核查，公司是否有

自主定价权待进一

步论证、业务管控

过程仍需进一步核

查； 

2、应收账款较大且

回款逾期，目前续

签合同尚未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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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经

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2,028.35 762.86 
大宗商

品运输 
531.25 244.07 

业务收入确认

适用总额法或

净额法尚未确

定 

供应商来源及业务

管控过程需进一步

论证 

3 

宁夏旭洋

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754.96 0 
大宗商

品运输 
1,032.42 0 

业务收入确认

适用总额法或

净额法尚未确

定 

对租赁车辆具体管

控的过程仍在进一

步核查中，是否起

主要责任作用仍需

进一步论证 

4 

天津全程

德邦物流

有限公司 

257.07 243.54 
快件物

流 
280.21 116.64 

业务收入确认

使用总额法或

净额法尚未确

定 

关于业务管控过程

是否可认定为主导

业务尚未明确，且

业务无持续性 

5 

广东盈量

佳运输有

限公司 

133.39 69.38 
汽车租

赁 
760.32 0 

基本确定不计

入总收入 

对盈量佳同时采购

和销售中不能独立

确认的部分予以抵

消 

6 

惠州红狮

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76.29 48.31 
普货运

输 
190.59 50.00 

业务收入确认

适用总额法或

净额法尚未确

定 

业务管控过程仍在

进一步核查中，是

否可以主导供应商

提供服务仍需进一

步论证 

7 

广州诺希

达物流有

限公司 

44.87 0 

食品和

日用百

货运输 

48.90 0 
基本确定净额

法 

业务资料尚需进一

步佐证公司能主导

运输商为客户提供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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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名称 

2025 年年

度交易金

额（不含

税） 

2025年 1-9

月交易额

（不含税） 

交易内

容 

2025年 12

月 31日应

收账款余

额 

期后回款

（2026年 1

月 31日） 

未计入下限收

入原因 
目前待核查问题 

8 

江门市潮

升再生资

源有限公

司 

41.40 29.42 
普货运

输 
118.40 0 

业务收入确认

适用总额法或

净额法尚未确

定 

业务管控过程仍在

进一步核查中，是

否可以主导供应商

提供服务仍需进一

步论证 

9 保险代理 35.96 26.62 
保险代

理 
1.13 1.13 

基本确定不计

入总收入 

子公司为公司购买

保险所获得的代理

收入冲减公司的保

险支出 

10 

广州市再

洁德固废

处置有限

公司 

5.70 5.70 
普货运

输 
0 0 

业务收入确认

适用总额法或

净额法尚未确

定 

业务管控过程仍在

进一步核查中，是

否可以主导供应商

提供服务仍需进一

步论证 

11 

东莞超峰

环保有限

公司 

3.19 0 
普货运

输 
9.90 0 

业务收入确认

适用总额法或

净额法尚未确

定 

业务管控过程仍在

进一步核查中，是

否可以主导供应商

提供服务仍需进一

步论证 

合

计 
 14,768.38 9,856.20   11,709.59 911.84 

 

 

 

 

注: 上表交易金额为尚待核查的交易金额，而应收账款为应收全部交易的余额。 

其中，由于哈密润鑫供应链为本年度新增第一大客户，在核查过

程中发现该项目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的下游客户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尚

待核查，公司是否有自主定价权待进一步论证、业务管控过程尚在核

查中，导致对公司在运输过程中是否能起主导作用尚未明确，还需进

一步进行佐证。同时相关合同尚未进行续签，应收账款回款逾期，基

于《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及谨慎性原则，在全年的营业收入预

计上下限中均将该项目进行了扣除。 

表中 2-11 项目如核查认为应当采用净额法核算，相关业务模式

与公司主营存在较大差异，对应收入应当在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中予以扣除。 

上述列明业务的最终收入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5 年审计报告数

据为准，如若根据审计结果将上述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进行调整，涉

及到公司之前所披露的季度报告的数据，公司将按照规定进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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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查同类业务是否存在类似问题，是否存在可能需进一步调整

的收入，如存在，请补充披露所涉业务具体情况及可能调整的金额，

并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经公司自查，除上述说明的业务外，目前公司已将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项目在业绩预告预计数中进行了扣除，但不排除在审计过程中发

现其他问题，最终以公司披露的审计报告为准，如需进行调整，公司

将按照规定进行相关更正。 

（3）列示调整后各季度各业务板块收入、毛利率及同比变化情况，

并补充披露四季度各业务板块主要客户和供应商名称、是否关联方、

合作时间、交易内容、交易金额及占比、应收或预付账款余额、期后

回款或交付情况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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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1) 按照业绩预告中披露的下限数据将回复一中所有列示的收入进行模拟测试调整后，各业务板块收入、毛利率及

同比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注：上述数据包含同控下企业合并和川友本期营业收入，各季度合计收入为 3.25 亿元，区别于业绩预告中披露的 3.21 亿元的原因为业绩预告系依

据当时可得信息进行估算的结果，随着审计进展，相关数据会进一步明确，最终数据以公司最终披露的年报及审计报告为准。 

序

号 
分类 

2025 年第一季度 2025 年第二季度 2025 年第三季度 2025 年第四季度 

收入 
收入同比

增长率 
毛利率 

毛利率同

比 

增长率 

收入 

收入同

比增长

率 

毛利率 

毛利率

同比 

增长率 

收入 

收入同

比增长

率 

毛利率 

毛利率

同比 

增长率 

收入 
收入同比

增长率 
毛利率 

毛利率

同比 

增长率 

一、 综合物流服务 6,742.02 1.80% 1.03% -13.46% 6,158.31 2.47% 0.74% -9.60% 4,884.73 -16.90% -5.33% -16.28% 6,988.73 10.47% -1.64% -10.60% 

 其中：                 

 
1、车辆运输收

入 
4,731.12 0.86% -3.18% -21.21% 3,461.25 -8.02% -11.87% -19.33% 2,190.81 -39.48% -21.20% -25.00% 4,454.18 20.14% -9.88% 1.26% 

 汽配类 2,139.76 -45.01% 7.44% -13.50% 1,370.85 -53.72% 2.47% -5.75% 1,354.37 -51.37% -17.87% -24.87% 2,104.41 -20.66% -5.03% 1.13% 

 非汽配类 2,591.36 223.98% -11.95% -15.81% 2,090.40 160.89% -21.28% -25.92% 836.44 0.21% -26.59% -19.73% 2,349.77 122.69% -14.22% 9.46% 

 
2、其他物流服

务 
2,010.90 4.10% 10.94% 5.05% 2,697.05 20.03% 16.91% 1.75% 2,693.92 19.27% 7.57% -14.84% 2,534.54 -3.23% 12.84% -24.58% 

二、 租赁服务 1,312.45 11.01% 45.19% 5.01% 1,328.16 11.36% 40.04% -5.00% 1,349.97 10.39% 48.12% 4.20% 1,428.06 13.19% 43.42% -0.89% 

三、 物流设备销售  -100.00%  30.21% 1.03 -87.92% 2.25% 10.91% 2.56 44.50% 31.30% -58.32%  -100.00%   

四、 保险代理 0.07 -99.30% 97.73% 37.17% 0.03 -99.72% 94.75% 31.27% 0.03 -99.76% 95.27% 23.39% 0.02 -99.82% 93.86% 21.33% 

五、 商品销售 651.37 -5.88% 25.52% 1.15% 531.43 -19.44% 32.29% 7.27% 700.95 2.14% 33.04% 6.13% 425.04 -5.37% 32.49% 30.74% 

六、 其他业务收入 0.80  -97.30% -97.30% 1.55  -62.46% -62.46% 1.17  -74.36% -74.36% 1.17 -97.32% -74.36% -99.76% 

合

计 
 8,706.72 2.35% 9.51% -9.40% 8,020.51 1.77% 9.32% -7.54% 6,939.41 -11.07% 8.94% -8.71% 8,843.03 9.18% 7.26%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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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四季度各业务板块主要客户信息 

以下主要客户信息以业绩预告所披露的营业收入下限为披露口径：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是否为去年

及本年新增  
合作年限 

是否关联

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占第四季

收入比 

 应收账款余

额  

 截止 1月 31

日期后回款  

逾期情

况 

一、汽配类   2,104.41 23.80%  1,554.77   326.19   

1 广东盈量佳运输有限公司【注】 2025 新增 1 年以内 否 汽车零部件运输服务 561.60  6.35%  684.42  -     账期内 

2 东风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否 10 年以上 否 汽车零部件运输服务 312.70  3.54%  309.77   201.55  账期内 

3 广州东风日梱物流有限公司 否 10 年以上 否 汽车零部件运输服务 201.47  2.28%  155.15   -    账期内 

4 伟福科技工业(中山)有限公司 否 10 年以上 否 汽车零部件运输服务 198.92  2.25%  216.82   65.00  账期内 

5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否 10 年以上 否 汽车零部件运输服务 176.25  1.99%  188.61   59.64  账期内 

二、非汽配类 2,349.77 26.57%  795.08   512.47   

1 华电新疆乌苏能源有限公司 2025 新增 1 年以内 否 大宗商品煤炭运输服务 427.80 4.84%  367.49   143.32  账期内 

2 广州东鼎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2025 新增 1 年以内 否 日用百货运输 278.41 3.15%  293.47   241.90  账期内 

3 上海禹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5 新增 1 年以内 否 日用百货运输 192.70  2.18%  134.12   70.35  账期内 

4 松下控股株式会社 2024 新增 2 年以内 否 
小家电、空调及照明运输

服务 
184.47 2.09%  57.17   56.60  账期内 

5 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2025 新增 1 年以内 否 运输服务 122.16 1.38%  90.03   0.30  账期内 

三、其他物流服务   2,534.54 28.66%  1,184.61   383.41   

1 蔚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 是 1 年以内 否 运输 370.51 4.19%  648.35   34.19  账期内 

2 松下控股株式会社 2024 新增 2 年以内 否 仓储、其他服务、装卸 321.90 3.64%  163.48   120.04  账期内 

3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否 5 年以内 否 物管、其他服务 238.71 2.70% - - 账期内 

4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否 3 年以内 否 装卸、其他服务 203.29 2.30%  215.54   73.51  账期内 

5 广州东风日梱物流有限公司 否 10 年以上 否 装卸服务 198.09 2.24%  157.24   155.67  账期内 

注：广东盈量佳运输有限公司（简称“盈量佳”）自 2024 年起作为公司新增外协单位，主要承运恒晨及安阳子公司的相关项目。2025年 10

月，盈量佳承接重汽项目后，因汽车零部件运输对管理要求较高，因此将该项目的运输业务转交原尚公司负责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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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四季度各业务板块主要供应商信息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是否为去年及本

年新增 
合作年限 

是否关

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不含税） 占营业成本比 

一、汽配类    740.01  9.02% 

1 济宁裕立物流有限公司 2025 年新增 1 年以内 否 重汽零部件运输 195.65 2.39% 

2 伯灵信科（江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新增 1 年以内 否 重汽零部件运输项目劳务费 131.73 1.61% 

3 中山市丰雷物流有限公司  否 5 年以内  否 普货运输 91.67 1.12% 

4 上海迅即物流有限公司 2025 年新增 1 年以内  否 普货运输 89.4 1.09% 

5 武汉大成联运物流有限公司  否 5 年以内  否 普货运输 86.27 1.05% 

 小计      594.72  7.25% 

二、非汽配类  1,779.52  21.70% 

1 新疆祥泰商贸物流有限公司  2024 年新增 2 年以内  否 大宗商品煤炭运输 420.82 5.13% 

2 深圳知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新增 1 年以内  否 冷链运输 267.78 3.27% 

3 高州华捷物流有限公司 2025 年新增 1 年以内 否 普货运输 249.83 3.05% 

4 佛山市甲鼎物流有限公司 2024 年新增 2 年以内 否 电子产品运输 171.15 2.09% 

5 浙江联运盒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2024 年新增 2 年以内 否 国经项目箱子租赁辅助 109.83 1.34% 

 小计      1,219.41  14.87% 

三、其他物流服务    466.49  5.69% 

1 江西泰索斯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否 6 年以内  否 机场装卸服务 78.88 0.96% 

2 广州白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2024 年新增 2 年以内  否 机场组板管理 69.31 0.85% 

3 广州小白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新增 1 年以内  否 机场装卸服务 62.66 0.76% 

4 广东省机场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否 5 年以内  否 机场组板管理 55.14 0.67% 

5 广州正舟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否 5 年以内  否 机场装卸服务 44.32 0.54% 

 小计     310.31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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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说明四季度是否存在新增业务板块、模式或新增客户，如是，请进一步

补充披露业务开展情况及客户具体信息，并说明相关收入确认方法、时点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第四季度，公司未开拓新的业务板块，也未引入新的业务模式，但成功

拓展了部分新客户，主要客户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公司成立时

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业务主要

经营地 

业务运

作开始

时间 

交易内

容  

交易金额

（不含

税） 

收入核算方

法 

收入

确认

时点 

1 

宁夏旭洋能

源科技有限

公司 

2025/10/16 10,000.00  

煤炭加

工、贸易

等 

新疆、宁

夏 
2025-11 

大宗商

品煤炭

运输 

 947.17  

业务收入确

认适用总额

法或净额法

尚未确定 

服务

完成

时点 

2 

广东盈量佳

运输有限公

司 

2018/3/2  500.00  普货运输 
华东及华

中地区 
2025-10 

重汽零

部件运

输 

 561.60  总额法 

服务

完成

时点 

3 

广州东鼎物

流供应商有

限公司 

2018/2/1  1,000.00  

普货运

输、冷链

运输 

华南地区 2025-11 
日用百

货运输 
 278.41  总额法 

服务

完成

时点 

4 

广州诺希达

物流有限公

司 

2018/1/31  1,000.00  

普货运

输、装卸

服务等 

华南地区 2025-11 
普货运

输 
 44.87  

业务收入确

认适用总额

法或净额法

尚未确定 

服务

完成

时点 

5 
浙江绿芯农

业有限公司 
2023/6/20  5,000.00  

农副产品

批发、零

售等 

全国 2025-12 
农副产

品运输 
18.83  总额法 

服务

完成

时点 

 合计   1,850.88    

客户广东盈量佳运输有限公司、广州东鼎物流供应商有限公司、浙江绿

芯农业有限公司，公司能实时掌握运作情况、运输动态，能对客户承担的主

要责任（如货损、延迟等），控制权与主要风险及报酬由我司承担。收入核

算方法及确认时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客户宁夏旭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诺希达物流有限公司项目详见问

题一、（1）。 

第四季度公司新增供应商： 
                                                单位：万元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公司成立时

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

务 

业务主

要经营

地 

业务运

作开始

时间 

交易内

容 

交易金额

（不含税） 
新增原因 

1 
宁夏吉旭物流有

限公司 
2024/9/27 5,000.00 

普通道

货物运

输 

新疆、

宁夏 
2025-12 

公司汽

车租赁、

其他运

输服务 

479.08 

旭洋项目新增租车供

应商，车辆车况良好，

且价格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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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供应商名称 

公司成立时

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

务 

业务主

要经营

地 

业务运

作开始

时间 

交易内

容 

交易金额

（不含税） 
新增原因 

2 
深圳知命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2024/7/8 500.00 

道路货

物运输 

华南地

区 
2025-11 

日用百

货运输 
267.78 

东鼎项目新增供应商，

该供应商在商超、机关

食堂以及电商供应链

运输方面拥有丰富的

运营经验，与我司项目

的运作需求相契合 

3 
高州华捷物流有

限公司 
2020/6/30 200.00 

道路货

物运输 
全国 2025-10 

普货运

输 
249.83 

红狮项目新增供应商，

该供应商主营大件运

输，运输资源丰富； 

4 
济宁裕立物流有

限公司 
2018/6/14 500.00 

道路货

物运输 
山东省 2025-11 

汽车零

部件运

输 

195.65 

重汽项目新增供应商，

该供应商可整合运输

资源丰富； 

5 
宁夏恒世通物流

有限公司 
2025/1/22 1,000.00 

普通道

货物运

输 

新疆、

宁夏 
2025-12 

汽车租

赁、其他

运输服

务 

172.24 

旭洋项目新增租车供

应商，车辆车况良好，

且价格合理； 

 合计       1,364.58  

二、请公司结合《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理》附

件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相关规定，说明 2025 年

全年营业收入扣除相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扣除项目、金额、相关业务

开展情况及扣除原因等，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应扣除而未扣除的情况。  

【公司回复】 

截至本函回复日，已扣除的项目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1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收入  898.77  

2 

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如出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包装物，

销售材料，用材料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经营受托管理业务等实现的

收入，以及虽计入主营业务收入，但属于上市公司正常经营之外的收入

不具备资质的类金融业务收入 

22.66 

合计  921.43 

公司已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

理》附件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的规定，对报告期内开

展的各项业务进行了逐条对照分析，将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入予以扣除。 

上表已扣除项目尚未包含本问询回复一所列示待核查项目，如若上述项

目以净额法确认收入，相关业务模式与公司主营存在较大差异，上述项目收



 

10 

入应当在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中予以扣除，

但前述回复一、（3）中模拟测试调整后公司营业收入 3.25 亿元已扣除上述

项目的收入金额。 

三、请年审会计师对前述问题发表意见。年审会计师应当严格遵守审计

准则等有关规则要求，充分关注公司营业收入等财务指标，保持合理的职业

怀疑，制定必要、可行、有针对性的审计计划及程序，详细记录有关事项，

严格履行质量控制复核制度，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和相关专项意见。公司应

当积极配合年审会计师开展工作。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一）针对上述事项，会计师拟实施的的主要审计程序： 

1、了解、评估与测试原尚股份与收入确认有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的合

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2、了解原尚股份各类产品和服务的业务模式和流程，检查主要客户及供

应商合同相关条款，分析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并结合对公司业务过程

主要责任的检查情况，判断公司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采用总额法或净

额法确认收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3、选取样本检查公司2025年度收入确认的合同、结算单、磅单等支持性

文件，检查已确认收入的真实性； 

4、访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了解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无商业实质的交易情

况，了解主要客户的业务可持续性，检查主要客户期后合同签署和执行情况； 

5、对主要客户和供应商执行走访程序，了解主要业务活动的真实性，并

就业务过程中原尚股份承担的职责情况进行访谈确认； 

6、向主要客户函证报告期的销售金额以及期末的应收账款金额； 

7、实行截止性测试，抽取报告期末前后确认的大额营业收入，核查结算

单、磅单等支持性证据，评估营业收入是否在恰当的期间确认； 

8、对新增大额业务和主要业务的客户、供应商通过公开信息查询，查看

成立时间、注册或经营地、企业性质、股东基本情况，分析是否与公司及控

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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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查询同行业同类业务的毛利率情况，分析公司相关业务的毛利率是否

存在重大不一致的情况； 

10、检查主要客户的期后回款情况，分析是否存在重大异常情况。 

（二）核查意见 

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止，我们对公司问题一（1）回复中所述客户和

项目进行了初步核查，广东盈量佳运输有限公司、保险代理、广州诺希达物

流有限公司的相应交易金额确定自营业收入中调减，其余客户和项目根据目

前已经获取的审计证据暂无法支撑总额法核算，我们的审计程序正在执行中，

具体以最终披露的审计报告为准。 

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止，我们尚未完成原尚股份2025年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工作，以上审计程序尚在执行过程中，客户和供应商函证、走访、细

节测试、期后回款核查等关键审计工作尚未完成，我们暂时无法对公司问询

函回复中列示的财务数据是否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编制发表明

确意见。 

原尚股份预计2025年度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

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超过3亿元。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止，我们仅执行

了部分审计工作，在我们已执行的审计工作中尚未发现与上述数据存在重大

不一致的情形，我们现阶段无法对原尚股份营业收入扣除后的具体金额予以

明确。 

由于原尚股份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尚未完成，我们将进一步实施

审计程序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并在后续审计过程中将对贵部问询

的上述事项给予高度关注，具体审计意见以最终披露的审计报告为准。 

本专项说明仅限用于原尚股份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原尚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业绩预告的问询函》使用, 未经本所的事先书面同意，

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6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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